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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4            证券简称：舒卡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08－14 号 
 

四川舒卡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舒卡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于 2008 年 7 月 9 日

向全体董事以传真或送达的方式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08 年 7 月 13 日在江阴国际大酒店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

决的董事 9 人,其中唐泽平董事委托程高潮董事代为表决。会议由董事长李峰林

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舒卡股份二 00 八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四川舒卡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整改情况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2008 年 6 月 12 日颁发的 2008(27)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精神要求，本次会议结束后公司将《四川舒卡特种纤维

股份有限公司整改情况说明》上报四川证监局，待四川证监局审核通过后再予以

公告。 

 

3、江阴友利氨纶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买卖合同》(三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鉴于交易对方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有同一实际控制人， 

属于本公司的关联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此项议

案属于关联交易。按照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卢侠巍、邓文胜、张志武事前发表了



 

2

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七届董事会二次会议审议的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同意此项《买卖合同》（草案）。 

2、《买卖合同》项下，江阴友利氨纶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的热交换器等设备系

生产辅助性设备，由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既减少了运输环节也方

便了日后的维护保养，交易价格采用市场定价是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

也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3、此项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同期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舒卡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八年七月十五日 

 

 

 


